
本文接續上期（276 期），將就我

國評價產業現況與發展，分析

評價師納入國家考試之必要性及可行

性。

我國評價產業現況分析

評價服務之需求

評價業務在實務界已逐漸成為一

個專門的職業，國內評價產業發展最

早起源於企業併購、有價證券承銷價

格之計算等企業交易行為。近年來在

財務會計準則漸漸走向公平價值的趨

勢下，企業面臨許多財務報導的義

務，因而逐漸體認到評價的必要性，

其中又以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

號「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對於

一般業界之影響較大。另外，訴訟、

稅務上對於評價之需求亦日益殷切。

以國內現況而言，目前需要評價師執

行業務之案件包括：

（一）企業評價：

1. 一般資產：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五號

「資產減損之會計處理準則」已於民國

九十三年七月一日發布。在資產之帳

面價值不超過可回收金額之精神下，

該公報規定企業必須根據外來資訊與

內部資訊，評估資產是否可能發生減

損之跡象，其中可回收金額為淨公平

價值與使用價值較高者，其觀念類似

評價方法中之市場法與收益法，且涉

及估計未來現金流量與折現率。對於

評價師納入專技人員
國家考試可行性之研究（下）

下篇續分析我國評價產業現況，包括服務供需、產業困境；

另介紹我國主要評價師培訓認證之機構及制度，

及將評價師納入專技人員國家考試之可行性及可能的考試科目與方式，

並建議比照不動產估價師，將評價師納入專技人員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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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業而言，此部分評價確實不

易，因此需要求助於外部之評價機

構。

2. 無形資產：

隨著知識時代的來臨，傳統大量

生產的營運模式已不足以應付競爭激

烈的商業環境，許多企業欲維持既有

之競爭優勢而競相投入無形資產之發

展。我國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二十日

發布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七號

「無形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規範無

形資產之會計處理，對於外部取得之

無形資產以公平價值衡量，除原始認

列外，續後衡量、攤銷等皆需具備評

價專業之概念。

3. 企業併購：

換股比例之計算、收購價格之分

攤、可辨認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公平

價值之衡量等，相關規範見於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五號「企業合併－

購買法之會計處理」，亦需要求助於外

部之評價機構。

（二）金融商品評價：

金融商品通常以公平價值評價，

我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第三十

六號「金融商品之表達與揭露」包含

相關之規定，例如公平價值參考之來

源、折現值之估計等，且要求分別揭

露金融資產與負債不同公平價值之決

定方法、重大假設等。金融商品之評

價不論是對於企業或個別投資人，都

是休戚相關的，美國次級房貸、二房

風暴等，亦皆涉及評價問題。

（三）權益證券評價：

我國早已廢除實施多年的上市

（櫃）承銷價格之計算公式，轉而要求

證券承銷商對承銷價格與計算提供專

業之作法。由於台灣企業募集資金之

方式仍偏好發行權益證券，而公司之

有價證券初次申請上市（櫃）時，其

承銷價格之訂定，往往影響廣大的投

資大眾。此外，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

台商回台上市之政策。因此，提供公

正合理之承銷價格對投資者而言是一

種保護的方式。然而，承銷價格是否

公正合理，繫於評價人員是否依照正

常評價流程計算及出具評價報告。

評價服務之供給

目前我國評價服務之提供者，大

致上有三大來源：

1. 會計師事務所體系下之財務顧問、

管理顧問公司；

2. 證券承銷商；

3. 專業評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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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顧問及管理顧問公司之業務

主要偏重於企業併購之換股比例、無

形資產、金融資產等評價案件。證券

承銷商主要從事公司有價證券初次承

銷等業務。專業評價公司在國內尚屬

新興行業，其規模較小，市場尚未完

全拓展。

在評價專業機構方面，除評價準

則係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奉金管會指示成立評價準

則委員會，為評價準則之訂定機構

外；在評價師之培訓及考試方面，目

前國內皆由民間機構投入評價相關之

培訓並自行舉辦評價師之考試。

評價服務業之困境

國內目前評價產業所面臨的瓶頸

之一，是評價人員所出具之評價結果

尚未具備足夠之公信力。由於評價業

務涉及主觀判斷之成份較多，也因此

評價人員常以此為藉口，配合委任人

所提出之要求，此乃最為人所詬病之

處。而造成社會大眾對於評價結果不

信任的原因可能包括：

1. 對同一評價標的由不同評價人員評

價之結果顯著不同：

造成同一評價標的評價結果南轅

北轍之因素，包括評價人員專業知識

不足、未依據公認之評價流程進行評

價等。一旦評價師納入國家考試後，

專業知識不足之因素自可消弭大部

分，而透過國家考試亦可共同約束評

價人員執行之評價流程。若不同的評

價人員針對同一評價標的所產生之結

果差異不大，將可提昇使用者對於評

價產業的信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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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相關法令約束評價人員之職業道

德：

目前業界可能存在收取或有酬金之

情事，使得出具之評價報告並未忠實呈

現執行之評價結果。未來若能將評價師

納入國家考試，則其相關之職業道德亦

可列為考試的內容之一，配合相關之立

法約束後，賦予評價人員相關責任與罰

則，評價結果自會愈益公正。

3. 評價人員對於所出具之報告無須負

相關責任：

由於評價師目前並無國家考試之認

證，且一般評價機構或個人提供予委任

人評價之結果純屬雙方之委任關係，評

價人員無須對於評價結果負相當之責

任，亦無相關之法令規定，因此評價之

過程未必確實執行，所產生之結果亦可

能有偏頗之虞。

綜上所述，我國若能將評價師列為

國家考試並配合相關法令實施，應可大

幅減少上述問題，且不僅可降低使用者

對於評價人員適任資格之疑慮，亦可減

輕委任人於選任評價人員之負擔，更可

藉由評價師之考試建立一套公認之評價

流程，統一評價程序、促進評價結果之

一致性，進而提昇社會大眾對於評價產

業之信賴程度，活絡評價市場，最終有

助於經濟發展。有鑑於此，為健全我國

評價產業之發展，將評價師納入專技人

員國家考試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我國評價師考試制度分析

評價師培訓認證現況

目前我國之評價師培訓及認證，係

由民間機構辦理。其中自行籌措財源者

為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及中華

企業評價學會，工業技術研究院則接受

經濟部工業局資助。下述以此三機構為

例，簡述其評價師培訓及認證制度。

▓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

鑒於過去國內不動產估價制度建立

過程中，對證券市場投資人以及金融機

構放款審核造成困擾，為避免企業與無

形資產之評價制度之建制重蹈覆轍，政

治大學前校長鄭丁旺教授於民國九十二

年，推動成立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

協會，致力於推動我國企業與無形資產

之評價產業發展。

其企業評價師認證課程與考試（見

表二），乃由四個單位共同合辦，包括

該協會、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台灣金

融研訓院、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其課程係參考美國專業評價人員認

證制度與專業培訓方式所規畫，已舉辦

十七期企業評價師認證課程，及授予十

五期計一百五十人該協會之「企業評價

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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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企業評價學會

中華企業評價學會係於民國九十

年由各領域相關人士所組成之專業學

會，以提倡企業評價之學術研究、促

進學術與產業合作，推動以價值為基

礎之經營理念為宗旨。自今年起，該

學會與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共同主辦企業評價師之認證

課程，其相關規定列示於表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

民國九十年起，經濟部工業局透

過台灣技術交易機制發展計畫來推動

智慧財產之評價，主要係由工業技術

研究院下之台灣技術交易整合服務中

心（TWTM）負責執行評價師培訓，

目前執行方式已經稍微調整。近年來

工業局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積極舉辦

智慧財產評價相關課程，以培育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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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目的 為順應行政院金融監闊管理鶴員會推裱皜業評價法制化之政策蹠包括建立評價師

專業要求魨作業規羸等蹠並協助培育閬國皜業評價專業人鯚蹢

最低學歷資格 大專畢業

最低教育時數 36鞬時

參加對象 1. 邈商皜業財務部門人員蹥

2. 會計師遘律師蹥

3. 金融機韌皜金遘授信遘放輣審腿相關單位主管魨人員蹥

4. 各證券商相關單位主管魨人員蹢

鎴試流程 1. 課程出席率達90%以上蹠始得參加筆試測驗蹥

2. 筆試餔績鍡均達70誓者將獲頒發結業證書蹥筆試餔績鍡均鑿達70誓者只獲研

習證明蹥

3. 取得結業證書者始得參加钃華無形資產暨皜業評價協會舉辦之第二階段身評

價實習作業躬測試蹢第二階段測試通過者詀取得钃華無形資產暨皜業評價協

會授予之身皜業評價師躬證書蹢

鎴試內容 1. 皜業評價導論遘皜業評價之基訏觀念與原羸蹥

2. 皜業評價相關法規遘皜業評價職業準羸蹥

3. 常用之評價詴法蹥

4. 財務誓析與產生經濟∕常規化之財務報鯀蹥

5. 估計鑿來利益流遮蹥

6. 資訏化率∕折現率蹥

7. 評價之折價與溢價蹥

8. 實務個案躌共四十鞬時躍蹢

持要進修 執行皜業評價邈作之皜業評價師蹠連續三年度總進修時數不得低於三十六鞬時且

每一年度之進修鞬時數不得低於十鞬時蹠非執行皜業評價邈作之皜業評價師蹠其

最低進修時數規定減半蹢

■表二：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評價師考試內容

鎴試類別

相關規範
企業評價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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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其培訓班相關之規定列示於表

四。

不動產估價師納入國家考試之緣由

我國之不動產估價業已存在近四

十年，過去一直沒有相關之國家考試

或證照制度對從業人員之水準嚴格把

關，也因此衍生許多弊端。由於不動

產估價不合理而衍生之問題眾多，因

此早在民國八十年代就有相關業者促

政府將不動產估價納入國家考試並立

法加以規範，歷經許多波折後，「不

動產估價師法」終於在八十九年十月

正式公布，主管機關為內政部。該法

明文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必須通過國家

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外，須有兩年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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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目的 國際購併風氣再起髶黍上財會公報第三十鞦號之公麀實施髶鼕業評價鼘顯重要髹

惟騰疊迄今尚麛建鱦鼕業評價師認證體系髶鶜要鱦法髶恐緩不濟急髹麻此髶金管

會原則鼎持︱鯦間具有公信力之社團法覝辦理培訓髷授證髷認證與管理之責髹

學歷資格 1. 公鱦或鱦案之私鱦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鴗專科以上學校齝所系科

畢業得有證書者髼

2. 經普通訐試或相當普通訐試之特種訐試及格滿三年者髼

3. 經高等檢定訐試及格者髹

經歷資格 實際從事鼕業評價或相關領域之教學髷研究或執韎業務三年以上經驗者髹

最齙教閌時數 38小時

齷試流程 完成第鞝階段訐試齥格者髶︱馘華鼕業評價學會與馘華鯦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鼱

國聯齥會聯齥具齟頒給魡鼕業評價師培訓班魨結業證書髼通過第二階段論文審查

者髶則︱馘華鼕業評價學會頒發魡鼕業評價師魨資格證書髹

齷試內容 1. 鼕業評價概論與發展髼

2. 鼕業評價原則及架構髼

3. 財務報表常態調整髼

4. 財務馳析髼

5. 收益預估髼

6. 評價鼖法鱊資產法髷收益法髷鹿場法髷經驗與綜齥法鬲髼

7. 資麚化率與折現率髼

8. 溢價折價調整髼

9. 綜齥評價與報告書撰寫髼

10. 評價準則與道德規範髼

11. 評價相關會計法規髼

12. 個案研究髼

13. 測驗鱊共魷十小時鬲髹

持續進修 無

■肆三稟荀華薸業評價學會評價人薎培訓班相關規定

齷試？別

相關規範
智慧財產評價鼥莤培訓班

※資料來源鞬中華企業評價學ｏ網站 http://www.valuat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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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實務經驗並具備不動產開業證書

後，始能正式執業。不動產估價自此

正式邁向證照與簽證制。

為了杜絕不動產估價長久以來之

弊端，不動產估價師法第十四條亦明

文規定，「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

委託，辦理土地、建築改良物、農作

改良物及其權利之估價業務。」亦即

有關上市上櫃公司的資產重估、重大

交易，或公告地價、都市更新、信

託、土地徵收、法院拍賣、銀行核貸

擔保品等，須經過估價師鑑定、簽證

後始發生效力。未取得不動產估價師

之資格者，不得辦理不動產估價業

務。

評價師國家考試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由於評價服務影響國人日常生活

與經濟活動，故不具公信力、不合理

之評價服務必將衍生眾多問題，上述

不動產估價服務即為明顯事例。因此

八年前將不動產估價納入國家考試並

立法規範，確有其必要性。「不動產

估價師法」的通過及實施，對於導正

不動產估價的市場秩序，已經產生積

極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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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踡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網 http://www.twtm.com.tw/enews/act_class.html

舉辦目的 有鑑於襱誸是影響評價品質的觸訏逋而目前國內評價襱誸缺乏逋因此延續過去幾

年辦理智慧財產評價之經驗逋及參ｚ國外培訓課程逋重新修訂智慧財產評價課程

內容逋並將加強對於學員學習成就之ｚ核逋以應產業發展的需求逃

最低學歷資格 大學畢業

最低教育時數 48小時

參加對象 1. 對技術交易服務業蹡會計師事務所蹡證券商蹡金融機構蹡投資顧問業及科技

研發機構等議題有興趣者迶

2. 襯般企業及有意願從事智慧財產評價之襱靿逃

考試流程 1. 課程出席率達80豎以上並通過筆試測驗者詀取得課程結束之認證書迶

2. 未通過ｚ試者則頒發結業證書逃

考試內容 1. 無形資產評價概論迶

2. 產業∕財會∕無形資產誓析迶

3. 評價詴法迶

4. 企業及個別資產評價迶

5. 評價報告撰寫迶

6. 測驗躌共六十小時躍逃

持續進修 無

■表四：工業技術研究院智慧財產評價人才培訓班相關規定

考試類別

相關規範
智慧財產評價人才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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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評價需求有五大類，隨著我

國不動產以外之資產、負債及業主權益項

目的評價需求已經日益升高，建立健全的

評價產業，已經存在急迫性。因此立法將

評價納入國家考試並規範，亦有其必要

性。

隨著國內外評價師證照制度之成熟，

我國將評價師納入國家考試，亦日趨可

行。建議之具體可行方案為，由於評價涉

及會計、財務、經濟、法律等諸多領域之

專業知識，評價師國家考試至少應包括下

列筆試科目：①中級會計學；②財務報表

分析；③財務學；④產業經濟學；⑤商事

法；⑥稅法；⑦風險評估；⑧企業評價；

⑨資產評價。

上述筆試科目，除風險評估及資產評

價外，在我國大專院校皆已經開課傳授，

師資充裕。至於風險評估及資產評價之開

課傳授，可能仍需要培訓一定數量之種子

教師及一至二年之時間，方可就緒。若是

進一步要將無形資產之評價納入資產評價

考試範圍，可能須要再加考智慧財產法，

時間則需要再多一至二年。

再者，評價師國家考試應否包括實務

個案，則是一個需要討論及規畫之議題。

評價師執行業務能力之培養及認定，可以

從寬比照其他專技人員國家考試，由公會

依就業資歷來判定，抑或評價師納入國家

考試時，參考美國制度從嚴以第二階段實

務個案考試處理。

積極推動評價考試制度

有助公正合理之評價

評價產業若欲取得社會大眾之信任，

首要任務在於規範執行評價業務之人員，

以建立產業公信力。評價係高度專業之工

作，涉及許多專業判斷與假設，故需要專

門技術之資格認證。在不動產估價方面，

我國為大力整頓授信及處理金融問題，八

年前已將不動產估價師逐步納入國家考

試。但是對於不動產外之資產、負債與權

益之評價人員，目前仍無任何法律規範，

若任其在低度經濟秩序中繼續自由運作，

恐難避免重蹈不動產估價業的覆轍。

目前在歐美等崇尚市場經濟之海洋法

系國家中，評價師考試係由民間單位自行

舉辦培訓課程與頒發資格證書，政府僅扮

演監督之角色。在高度自律之市場經濟

中，其評價專業資格係由評價服務使用者

自行認定，進而逐步建立評價專業之公信

力。取得評價師資格者，得於其姓名後面

加上該證照之名稱，藉此表示具備足夠之

專業能力以執行案件。相對的，大陸法系

之國家如中國大陸，則傾向於為管制經

濟，以國家公權力介入，將其評價師考試

制度，採取統一舉辦之國家考試方式，且

會員之註冊與持續進修等辦法，亦由政府

監督之協會執行之。

我國目前評價產業發展僅具雛型，國

內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外之評價人員未受

任何法規之規範，亦無評價師之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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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僅由民間單位自行舉辦培訓及

認證。因此，評價服務使用者對於評

價報告大多抱持著僅供參考之心態，

且民間之評價專業機構亦只能以內部

規定約束其會員。為保障評價委任

人、評價人員與被評價者三方之權利

義務，最佳的方式應由政府舉行評價

師之考試。除評價證照制度有待健全

外，相關之評價師持續進修辦法、評

價專業團體之自律機制等，亦應積極

建立。

綜上所述，由於評價工作之高度

專業性及我國評價產業之起步較晚，

為積極推動評價產業以協助經濟發

展，並兼顧評價師考試之經濟規模，

建議定義評價師為評估不動產以外資

產、負債與權益之專門職業人員，比

照不動產估價師之考試制度，將評價

師納入國家考試。舉辦評價師國家考

試，將有助於公正合理之評價，促進

交易之進行、風險之降低及市場秩序

之維持，最終得以活絡整體經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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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評價師列為國家考試並配合相關法令實施，可降低評價人員適任資格之疑慮，亦可減輕委任人於選任評

價人員之負擔，更可藉此建立一套公認評價流程，提升社會大眾對評價產業信賴度，活絡評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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